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蓬
萊
塗—

            

臺
灣
漆
器
的
文
化
創
意

翁
群
儀

台
灣
雖
然
地
處
中
國
東
南

海
上
，
漢
人
開
發
也
相
當
早
，
但

是
漆
器
這
項
工
藝
在
日
據
之
前
，

似
乎
並
未
隨
著
漢
族
移
民
而
在
台

灣
生
根
，
推
究
其
原
因
，
台
灣
自

然
生
長
的
林
相
中
，
無
法
穩
定
的

提
供
天
然
漆
的
來
源
，
亦
無
人
刻

意
大
量
植
栽
漆
樹
，
是
其
原
因
之

一
。

就
目
前
筆
者
搜
集
整
理
所
得

資
料
，
有
關
於
台
灣
本
島
在
漆
器

工
藝
的
製
作
與
天
然
漆
的
生
產
精

製
上
，
由
傳
統
工
匠
工
藝
開
始
轉

變
為
獨
立
工
藝
，
並
有
計
畫
的
以

計
活
用
，
以
及
文
化
創
意
產
品
而

言
，
蓬
萊
塗
都
是
一
個
非
常
好
的

實
例
。為

了
瞭
解�

﹁
蓬
萊
塗
﹂
的
誕

生
與
製
作
過
程
，
以
及
其
所
表
現

出
的
濃
厚
台
灣
地
方
特
色
的
設
計

元
素
，
筆
者
於
二○

○

一
年
至
二

○
○

二
年
透
過
對
前
輩
漆
藝
家
陳

火
慶
、
王
清
霜
的
訪
談
，
以
及
現

代
漆
藝
家
黃
麗
淑
實
際
製
作
過
程

的
指
導
，
將
蓬
萊
塗
的
設
計
特
質

做
了
初
步
的
整
理
，
說
明
如
下
。

山
中
公
與�「

蓬
萊
塗」

產
業
形
式
，
培
養
人
材
，
生
產
工

藝
作
品
的
時
期
，
當
在
一
八
九
五

年
台
灣
進
入
日
治
時
期
以
後
才
開

始
的
。
其
中
原
因
可
以
大
致
歸
納

為
：
振
興
產
業
的
需
求
，
以
及
日

本
人
生
活
上
的
需
求
等
兩
個
因

素
。

此
時
期
當
以
被
稱
為�

﹁
蓬
萊

塗
﹂
之
漆
器
作
品
最
具
有
特
色
。

而
此
類
作
品
經
常
以
台
灣
原
住
民

的
杵
歌
、
瞭
望
台
、
織
布
，
或
其

他
在
台
灣
可
以
看
見
的
庶
民
生
活

作
為
圖
騰
紋
樣
，
以
展
現
台
灣
的

生
活
風
貌
。
若
以
地
方
特
色
設

「

漆
器」

在
亞
洲
是
一
項
擁
有
悠
久
歷
史
的
工
藝
品
，
中
國
漢
民
族
在
戰
國
時
代《

韓
非
子‧

十
過
篇》

中
即
有
舜
帝
以
漆
器
為
食
器
，
而
大
禹
亦
將
漆
器
作
為
祭
器
的
記
錄
，
並
有�「

黑

染
其
外
，
而
朱
畫
其
內」

的
描
述
。
就
考
古
出
土
紀
錄
論
，
目
前
已
知
最
早
的
漆
器
出
土
乃
是

一
九
七
三
年
浙
江
餘
姚
出
土
的
河
姆
渡
文
化
中
所
包
含
之
漆

，
依
據
碳
十
四
同
位
素
測
定
推

測
約
有
七
千
年
的
歷
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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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蓬
萊
塗
﹂
的
設
計
者
，
是

二
十
世
紀
初
台
中
巿
新
富
町�

﹁
山

中
公
美
術
工
藝
漆
器
製
作
所
﹂
的

主
人—

山
中
公
先
生
。
針
對
山
中

公
這
個
關
鍵
人
物
，
筆
者
在
台
日

兩
方
，
經
過
許
多
的
文
獻
記
錄
調

查
，
均
無
法
找
到
比
較
直
接
的
記

錄
；
而
據
陳
火
慶
前
輩
的
敘
述
，

山
中
公
似
乎
只
有
一
位
女
兒
，
戰

後
遣
返
日
本
後
即
失
去
連
繫
。

透
過
東
京
藝
大
的
協
助
，
唯
一
能

確
定
的
是
：
山
中
公
是
日
本
四
國

人
，
舊
姓
甲
谷
，
於
明
治
四
十
一

年
︵
一
九○

八
︶
自
東
京
美
術
學

校
︵
現
東
京
藝
大
︶
漆
工
科
畢

業
，
筆
名
香
竹
或
是
丁
丁
山
，
在

校
其
間
主
要
師
事
當
代
的
蒔
繪
名

家
白
山
松
哉
。

一
九○

八
年
畢
業
後
，
甲
谷

公
與
當
時
在
台
灣
台
中
巿
最
大
的

日
本
料
理
店�

﹁
富
貴
亭
﹂
的
經
營

者
山
中
老
闆
的
女
兒
結
婚
，
改
名

為
山
中
公
︹
註
一
︺

。
其
後
，
為
了
提

供
富
貴
亭
日
常
經
營
所
需
要
的
漆

器
餐
具
，
故
在
台
中
巿
新
富
町
開

設
了�

﹁
山
中
公
美
術
工
藝
漆
器
製

作
所
﹂
。
然
而
依
據
台
日
兩
方
搜

集
到
的
資
料
，
無
法
確
定
山
中
公

來
台
時
間
，
截
至
目
前
為
止
，
筆

者
發
現
有
關
蓬
萊
塗
漆
器
最
早
的

記
錄
，
是
一
九
一
六
年
台
灣
新
聞

社
所
發
行
的
︽
台
中
巿
史
︾
，
書

中
描
述
蓬
萊
塗
漆
器
已
被
公
認
為

台
中
巿
的
代
表
性
特
產
之
一
。
筆

者
推
測
山
中
公
來
台
的
時
間
應
是

一
九○

八─

一
九
一
六
年
之
間
。

而
蓬
萊
塗
的
設
計
構
想
、
試
作
與

量
產
也
應
在
這
段
期
間
。

研
究
山
中
公
的
另
一
個
線

索
是
他
的
作
品
。
然
而
很
可
惜
的

是
跟
在
山
中
公
身
邊
最
久
的
陳
火

慶
也
沒
有
山
中
的
親
手
製
作
的
作

品
。
原
因
是
當
時
美
術
工
藝
漆
器

製
作
所
採
分
工
方
式
生
產
製
作
。

依
據
陳
火
慶
的
描
述
：
一
九
二
八

年
昭
和
天
皇
登
基
時
，
山
中
公

受
台
中
州
政
府
指
示
，
特
別
製

作
了
一
具
有
台
灣
風
味
的
漆
製
棚

架
，
作
為
台
中
州
政
府
的�

﹁
獻
上

品
﹂
，
目
前
亦
無
法
查
考
這�

﹁
漆

製
棚
架
﹂
是
否
仍
存
在
。
然
而
單

以
受
託
製
作�

﹁
獻
上
品
﹂
一
事
，

即
可
推
斷
山
中
公
本
身
在
蒔
繪
漆

工
上
的
造
詣
。
一
九
八
八
年
東
京

藝
術
大
學
的
亞
細
亞
木
漆
藝
調
查

報
告
書
記
錄
：
台
灣
陳
火
慶
的
蒔

繪
手
板
完
成
度
，
竟
與
藝
大
所
藏

白
山
松
哉
大
師
手
板
相
差
彷
彿
。

根
據
陳
火
慶
以
及
王
清
霜
的

敘
述
，
觸
發
山
中
公
試
作
蓬
萊
塗

漆
器
的
構
想
，
是
為
了
滿
足
來
到

台
灣
的
日
本
人
對�

﹁
南
國
風
情
﹂

的
憧
憬
，
因
而
設
計
了
這
款
有
台

灣
風
味
的
漆
器
。

由
於
山
中
公
長
期
居
住
台

灣
，
體
會
到
旅
居
台
灣
或
往
返
台

日
間
的
日
本
人
對
台
灣
南
國
風

情
的
需
求
，
因
此
開
始
留
意
居
住

在
台
灣
島
內
漢
人
的
各
種
風
俗
習

慣
、
生
活
樣
態
、
婚
嫁
儀
式
、
農

產
品
等
；
也
親
自
走
訪
原
住
民
族

部
落
，
將
自
己
對
台
灣
島
民
的
生

活
印
象
，
經
過
簡
單
的
素
描
圖
樣

化
之
後
，
應
用
於
漆
器
製
作
上
，

促
成
了
蓬
萊
塗
漆
器
的
誕
生
。

蓬
萊
塗
漆
器
的
發
展

筆
者
將
收
集
到
的
蓬
萊
塗
漆

器
實
物
與
照
片
等
資
料
加
以
整
理

分
析
與
歸
納
，
經
過
比
對
，
認
為

蓬
萊
塗
漆
器
的
發
展
以
﹁
市
立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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藝
傳
習
所
﹂
的
設
立
，
大
致
可
區

分
為
前
後
兩
個
時
期
。

前
期
約
在
一
九○

八
年
至

一
九
二
七
年
之
間
，
這
段
時
期
包

含
山
中
公
來
台
開
設
美
術
工
藝
漆

器
製
作
所
，
並
製
作
以
原
住
民
作

為
圖
樣
的
蓬
萊
塗
。
蓬
萊
塗
漆
器

的
初
期
，
大
都
是
在
木
質
胎
體

上
，
簡
單
雕
刻
出
原
住
民
圖
樣
淺

浮
雕
後
，
於
圖
樣
空
白
處
，
以
俗

稱�

﹁
龜
殼
﹂
的
類
鎌
倉
雕
技
法
裝

飾
之
，
後
以
黑
漆
或
朱
漆
配
以
真

菰
粉
，
髹
塗
於
表
面
即
告
完
成
，

作
品
呈
現
簡
單
、
粗
獷
有
力
的
實

用
氣
息
。

後
期
在
一
九
二
八
年
至

一
九
四
五
年
戰
爭
結
束
，
重
要
分

野
即
為�

﹁
巿
立
工
藝
傳
習
所
﹂
的

種
別

裝
飾
品

茶
几

花
瓶

箱
類

茶
托

小
托
盤

主
體
照
片

圖
案
主
題

杵
歌

果
物

原
住
民
圖
騰

杵
歌

狩
獵
、
行
船

漢
族
的
婚
嫁
行
列

圖
紋
樣
式

 

用
色

黑
、
茶
、
黃
、
白

朱
、
黃
、
白
、
藍
、
綠

黑
、
茶
、
黃

黑
、
朱
、
黃
、

白
、

藍
、

綠

黑
、
朱
、
黃
、
白
、
藍
、
綠

朱
、
黃
、
白
、
藍
、
綠

加
飾
技
法

彩
繪
磨
顯

浮
雕
上
彩
繪

彩
繪
磨
顯
、
螺
鈿

浮
雕
上
彩
繪

浮
雕
上
彩
繪

浮
雕
上
彩
繪

表一    作品特徵比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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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然
風
景

生
活
場
面

紋
樣

動
物

植
物

漢
民
族

原
住
民
族

設
立
。
前
期
，
蓬
萊
塗
漆
器
即
以

其
獨
特
的
風
格
成
為
台
中
巿
的
代

表
特
產
品
之
一
︹
註
二
︺

，
州
政
府
為

求
產
業
擴
大
，
故
於
一
九
二
八
年

設
立�

﹁
台
中
巿
立
工
藝
傳
習
所
﹂

並
以
山
中
公
為
主
事
︵
即
為
主

任
，
擁
有
實
際
經
營
權
︶
，
這
所

學
校
可
說
是
全
台
最
早
的
漆
工
藝

傳
習
單
位
。
山
中
公
主
持
這
所
學

校
，
除
蓬
萊
塗
製
作
技
法
之
外
，

也
教
授
雕
刻
、
磨
顯
、
螺
鈿
、
彩

繪
、
貼
箔
等
技
法
，
故
在
工
藝
傳

習
所
設
立
之
後
，
其
畢
業
生
開
始

發
展
出
運
用
各
種
技
法
製
作
的
蓬

萊
塗
漆
器
，
致
使
蓬
萊
塗
漆
器
作

表二    圖像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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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主
。﹁

紋
樣
﹂
較
少
，
多
以
勾

玉
，
古
錢
等
圖
樣
，
在
收
集
所
得

作
品
中
屬
於
較
少
的
種
類
。

2.

技
法技

法
主
要
以
雕
刻
、
螺
鈿
、

貼
箔
、
彩
繪
磨
顯
四
種
為
主
，
其

中�

﹁
雕
刻
﹂
部
分
一
般
以
淺
浮
雕

為
主
，
只
有
少
數
扇
形
扁
額
類
有

使
用
透
雕
，
而
雕
刻
作
品
也
大
多

結
合
真
箛
粉
，
使
作
品
的
立
體
表

現
更
加
強
烈
。

﹁
螺
鈿
﹂
，
俗
稱
的
貼
貝
，

一
般
螺
鈿
會
與
磨
顯
並
用
，
以
使

表
面
平
整
光
滑
，
再
者
蓬
萊
塗
的

螺
鈿
皆
以
山
豬
或
原
住
民
圖
樣
為

多
。

﹁
貼
箔
﹂
是
在
漆
膜
將
乾
未

乾
之
時
，
將
金
箔
或
銀
箔
，
利
用

漆
本
身
的
黏
稠
性
質
，
貼
付
於
表

面
。
在
收
集
到
的
作
品
中
，
貼
箔

只
出
現
於
如
木
瓜
、
鳳
梨
的
紋
飾

上
，
或
許
有
強
調
其
地
域
性
特
產

意
義
。﹁

彩
繪
磨
顯
﹂
是
在
單
一

底
色
的
作
品
表
面
上
，
運
用
彩
色

漆
料
繪
上
如
杵
歌
、
打
穀
，
或
原

住
民
織
布
等
構
圖
，
圖
樣
上
均
勻

塗
上
黑
漆
或
朱
漆
，
再
將
表
面
打

磨
，
使
圖
樣
浮
現
。

3.

用
色
手
法

蓬
萊
塗
用
色
手
法
特
點
有

二
，
一
是
經
常
以
黑
色
為
底
，

以
朱
色
為
表
。
依
據
陳
火
慶
的
分

析
，
黑
色
背
景
可
使
圖
樣
更
多
浮

現
，
而
朱
色
則
用
以
表
現
台
灣
的

活
力
。二

是
大
膽
的
使
用
原
色
，

在
許
多
的
蓬
萊
塗
彩
繪
磨
顯
作
品

上
，
可
以
看
到
在
一
個
圖
樣
上
，

即
有
三
個
以
上
的
鮮
明
色
彩
，
且

鮮
少
有
中
間
色
調
。
或
許
我
們
也

可
認
為
那
是
因
為
受
當
時
漆
的
色

料
製
作
技
術
所
限
，
而
難
以
表
現

中
間
色
。
然
而
原
色
的
使
用
，
卻

使
其
圖
樣
更
有
活
力
，
更
符
合
台

灣
生
活
給
予
人
的
印
象
。
而
如
果

將
蓬
萊
塗
與
日
本
四
國
的
讚
岐
雕

相
比
較
，
亦
可
感
覺
出
其
有
相
似

之
處
。

品
趨
於
多
樣
化
。

蓬
萊
塗
的
文
化
創
意

筆
者
將
搜
集
所
得
約
七
十
一

件
蓬
萊
塗
作
品
與
照
片
加
以
分
析

整
理
，
以�

﹁
主
題
與
圖
樣
﹂
、�

﹁
加
飾
技
法
﹂
以
及�

﹁
用
色
手

法
﹂
等
三
個
觀
點
分
析
，
如
表

一
、
表
二
、
表
三
。

1.

主
題
與
圖
樣

透
過
表
一
、
表
二
可
知
，

蓬
萊
塗
作
品
上
的
文
飾
可
分
為
：�

﹁
自
然
風
景
﹂
、�
﹁
生
活
場
面
﹂

與�

﹁
紋
樣
﹂
等
三
類
，�
﹁
自
然
風

景
﹂
如
蝴
蝶
、
山
豬
、
木
瓜
、
鳳

梨
等
台
灣
常
見
動
植
物
為
主
要
設

計
，
出
現
的
頻
率
也
較
多
，
而
木

瓜
、
鳳
梨
等
亞
熱
帶
水
果
等
，
正

符
合
日
人
對�

﹁
南
島
風
情
﹂
的
想

像
。

﹁
生
活
場
面
﹂
則
以
原
住

民
族
的
杵
歌
、
舞
蹈
、
勞
役
、
瞭

望
台
以
及
集
會
等
場
景
為
設
計
元

素
。
尤
其
是
杵
歌
出
現
頻
繁
，
漢

民
的
圖
樣
則
以
婚
嫁
行
列
與
打
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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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，
筆
者
認
為
自
一
九
一○

年
代

起
，
即
已
有
人
為
台
灣
的
文
化
創

意
產
品
展
開
摸
索
，
不
論
此
人

是
台
灣
人
，
還
是
外
來
者
；
也

不
管
他
的
目
的
是
為
了�

﹁
殖
產
興

業
﹂
，
還
是
創
造
新
的
附
加
價

值
，
其
結
果
都
是
為
台
灣
生
活
文

化
與
工
藝
產
業
累
積
了
成
果
，
更

是
台
灣
漆
工
藝
文
化
發
展
上
一
個

重
要
的
見
證
。

透
過
蓬
萊
塗
的
設
計
理
念
，

可
以
發
現
﹁
台
灣
的
風
俗
民
情
﹂

是
文
化
創
意
很
重
要
的
切
入
點
，

筆
者
以
此
類
推
，
認
為
台
灣
的

﹁
夜
市
﹂
也
將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題

材
。
工
藝
品
是
一
個
地
域
生
活
文

化
的
載
體
，
文
化
創
意
產
品
也
應

該
包
含
有
生
活
文
化
的
元
素
，
對

蓬
萊
塗
漆
器
之
設
計
特
質
的
整

理
，
或
可
提
供
一
個
摸
索
的
方

式
。

註
釋
：

1 .	

取
自
筆
者
與
陳
火
慶
老
師
訪
談
記
錄
。

2 .	

台
灣
新
聞
社
，
《
台
中
市
史
》
，
一
九
一
六

年
。

雕刻 螺鈿 貼箔 彩繪磨顯

 

依
據
以
上
的
整
理
，
筆
者
以

為
蓬
萊
塗
漆
器
在�

﹁
台
灣
風
味
﹂

的
表
現
上
有
三
個
特
質
。

1.

以
台
灣
的
風
景
作
為
設
計

圖
樣
，
使
台
灣
獨
有
的
地
域
性
、

風
土
性
能
較
貼
切
的
表
現
。
山
中

公
以
自
身
在
台
灣
生
活
的
經
驗
做

為
基
礎
，
從
外
來
者
的
角
度
切

入
，
將�

﹁
台
灣
生
活
﹂
特
色
，
以

圖
樣
表
現
於
作
品
上
，
勾
起
觀
者

對
台
灣
的
生
活
體
驗
印
象
，
拉
近

與
觀
者
的
距
離
。

2.

多
而
大
膽
的
原
色
使
用
，

表
現
出
台
灣
活
力
。
蓬
萊
塗
大
膽

而
多
量
的
原
色
，
使
作
品
的
整
體

印
象
鮮
活
有
力
，
不
追
求
細
膩
的

漸
層
演
繹
，
這
與
日
本
漆
器
所
講

求
的
細
緻
工
法
非
常
不
同
。

3.

簡
單
樸
素
的
雕
刻
，
表

現
出
台
灣
人
生
活
的
簡
樸
與
生
命

力
。
相
較
於
傳
統
講
求
細
緻
的
佛

像
人
物
雕
刻
，
蓬
萊
塗
的
雕
刻
線

條
簡
明
有
力
，
更
強
烈
傳
達
了
台

灣
人
簡
樸
而
又
富
人
情
味
的
草
根

性
。

經
過
對
蓬
萊
塗
漆
器
的
整

表三    加飾技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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戲
漆—

          

談
線
胎
漆
藝

陳
夏
生

引
言承

主
編
厚
愛
，
邀
我
在
漆

藝
專
輯
中
也
寫
篇
小
文
，
事
實
上

有
關
暢
論
漆
藝
經
緯
的
學
術
性
文

章
，
單
憑
我
當
年
在
故
宮
工
作
時

對
漆
工
藝
那
點
淺
薄
的
認
識
，
是

不
夠
格
的
，
若
要
寫
點
有
關
漆
器

製
作
的
相
關
問
題
，
雖
然
台
灣
現

今
製
漆
的
人
口
不
多
，
但
是
也
輪

不
到
由
我
來
執
筆
；
左
思
右
想
，

總
算
拾
到
一
串
遺
穗
，
就
是
十
多

年
來
我
常
常
在
自
己
編
就
的
繩
結

上
髹
漆
，
也
就
是
製
做
線
胎
漆

結
。
這
項
雖
為
雕
蟲
小
技
，
至
少

目
前
在
出
土
的
文
物
中
還
不
曾
見

過
；
而
當
今
的
漆
藝
家
也
不
會
無

緣
無
故
地
在
一
根
沒
有
造
型
的
繩

子
上
做
文
章
；
此
外
，
令
我
決
定

寫
這
篇
文
章
的
另
一
個
原
因
，
是

一
位
日
本
的
編
結
朋
友
，
對
於

我
在
繩
結
上
飾
漆
的
創
意
嚮
往
不

已
，
回
去
後
便
拜
師
習
藝
，
她
的

結
掛
飾
展
品
。
當
然
那
談
不
上
製

漆
。
真
正
開
始
比
較
正
規
的
學
習

製
漆
，
是
由
於
同
在
器
物
處
工
作

的
蔡
玫
芬
小
姐
引
薦
，
正
式
認
識

漆
藝
家
黃
麗
淑
老
師
；
蔡
玫
芬
在

民
國
八
十
年
代
初
期
，
申
請
到
一

個
有
關
漆
藝
的
研
究
計
畫
，
她
在

資
料
收
集
整
理
和
研
究
過
程
中
大

概
是
想
體
驗
印
證
某
些
個
問
題
，

於
是
與
當
時
還
在
工
藝
研
究
所
工

作
的
黃
老
師
相
約
，
玫
芬
知
道
我

喜
好
玩
玩
弄
弄
這
些
個
工
藝
技

趣
，
於
是
就
邀
我
同
行
。

線
胎
漆
結

在
談
我
的
製
線
胎
漆
結
心

得
之
前
，
必
須
強
調
自
己
只
是
以

玩
漆
戲
漆
的
心
態
在
製
作
漆
結
，

漆
工
老
師
我
並
不
認
識
，
據
述
應

是
一
位
於
二○

○

四
年
在
豐
原
舉

辦
中
日
漆
藝
交
流
展
中
的
日
方
代

表
之
一
，
因
為
這
位
漆
藝
家
說
，

他
在
那
次
展
覽
中
曾
見
過
﹁
這
樣

的
漆
器
作
品
﹂
。
應
該
是
這
位
漆

藝
家
以
其
一
般
製
漆
技
法
傳
授
給

我
這
位
編
結
朋
友
，
結
果
我
的
朋

友
認
為
並
不
成
功
，
因
為
她
做
成

的
漆
結
，
結
子
的
漆
線
表
面
凹
凸

不
平
。
有
鑑
於
此
，
所
以
想
借
月

刊
的
一
角
，
發
表
一
點
點
個
人
製

做
線
胎
漆
結
的
經
驗
。

我
開
始
在
繩
結
上
髹
漆
，

早
在
民
國
七
十
年
代
後
期
，
當
時

在
故
宮
科
技
室
看
同
仁
謝
金
鸞
小

姐
髹
漆
畫
漆
，
我
在
一
旁
問
東
問

西
的
，
略
知
一
點
漆
汁
的
性
質
和

最
初
步
的
髹
漆
方
法
，
所
以
在
民

國
七
十
八
年
文
建
會
為
我
舉
辦
的

繩
結
個
展
中
，
就
有
幾
件
是
用
漆

汁
來
加
強
結
繩
硬
挺
度
的
高
立
體

藻井漆結壁飾    35×35公分    棉線、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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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要
因
為
我
在
後
文
中
陳
述
得
不

夠
專
業
，
壞
了
黃
老
師
的
名
聲
。

事
實
上
老
師
要
在
一
天
之
內
將
普

通
製
作
漆
器
的
技
法
流
程
讓
我
們

做
過
一
遍
︵
乾
燥
的
過
程
當
時
是

藉
烤
箱o
v

e
n

處
裡
︶
，
當
中
還
包

括
訓
練
我
們
如
何
清
理
工
具
及
講

述
、
比
劃
特
殊
技
法
的
模
擬
製
作

等
，
還
真
是
難
為
她
了
。
當
時
我

只
是
想
去
看
看
、
玩
玩
而
已
，
心

想
即
便
將
來
有
必
要
時
再
動
手
做

就
不
會
太
離
譜
。
沒
想
到
黃
老
師

四季如意線胎漆結壁飾    39×39公分    棉線、漆、金箔四海同心線胎漆結壁飾    60×60公分    棉線、漆、金箔

鳳鳴朝陽彩漆壁飾    100×100公分    麻線、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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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但
不
是
﹁
玩
玩
的
教
﹂
我
們
，

並
且
還
送
了
我
全
套
的
工
具
和
材

料
，
我
是
在
這
種
﹁
盛
情
難
卻
﹂

的
情
況
下
便
一
腳
踏
進
入
了
漆
藝

的
園
地
。
當
然
，
在
我
後
來
做
漆

的
過
程
中
，
除
了
自
己
邊
做
邊
試

外
，
不
但
經
常
要
藉
電
話
去
騷
擾

老
師
，
更
不
會
放
過
每
次
見
面
的

機
會
向
她
請
益
。

作
線
胎
的
漆
結
，
與
一
般

製
漆
過
程
的
區
別
，
主
要
是
在
固

胎
的
步
驟
，
一
般
漆
器
的
胎
體
通

常
已
經
是
堅
硬
的
物
體
如
木
、

瓷
、
金
屬
等
，
因
此
只
需
在
一

個
比
較
平
坦
的
面
上
髹
生
漆
、
包

布
、
填
漆
灰
等
工
作
，
而
漆
結
是

要
先
將
編
好
的
繩
結
︵
最
好
用
棉

或
麻
繩
編
結
︶
沁
入
生
漆
使
之
變

成
堅
硬
的
胎
體
，
我
認
為
這
是
整

個
漆
結
創
作
過
程
中
最
重
要
也
是

最
困
難
的
步
驟
，
因
為
在
這
個
製

作
過
程
中
，
一
定
要
維
持
住
創
作

繩
結
的
原
樣
，
因
此
一
些
線
條
設

計
的
特
殊
弧
度
，
必
須
要
在
這
過

程
中
固
定
、
完
成
；
至
於
高
立
體

的
掛
飾
，
還
必
須
要
將
繩
結
掛
著

髹
漆
。
此
外
，
為
了
防
止
變
形
，

因
此
起
初
幾
次
，
每
次
不
能
髹

沁
太
多
的
漆
汁
，
同
時
也
要
用
溶

劑
︵
樟
腦
油
等
有
機
溶
劑
︶
將
漆

汁
稀
釋
得
較
稀
一
點
，
讓
漆
溶
液

比
較
容
易
且
均
勻
地
沁
入
結
繩
內

部
，
否
則
不
僅
日
後
結
形
不
易
固

持
，
而
且
繩
的
表
面
也
易
呈
現
凹

凸
不
平
。
當
然
，
至
繩
結
稍
微
硬

挺
之
後
，
就
可
以
用
較
稠
濃
的
漆

液
髹
塗
來
加
速
固
胎
，
所
以
在
這

個
程
序
中
比
一
般
漆
作
髹
塗
的
次

數
要
來
得
較
多
。
往
下
的
製
作
步

驟
，
我
就
開
始
隨
心
地
遊
戲
了
。

漆
結
的
胎
體
，
我
認
為
不
需

要
包
布
和
填
漆
灰
，
一
則
自
忖
沒

能
耐
可
以
將
進
出
穿
梭
、
弧
度
隨

處
變
化
的
圓
滾
滾
繩
子
處
理
得
平

坦
光
滑
而
且
粗
細
一
致
，
更
何
況

一
旦
結
子
達
到
足
夠
的
硬
度
，
此

時
繩
紋
的
凹
處
也
幾
乎
已
被
生
漆

填
滿
了
，
而
且
我
覺
得
保
留
繩
紋

也
挺
自
然
美
觀
的
，
所
以
有
的
作

品 

我
還
故
意
提
前
髹
塗
透
明
漆
，

特
意
地
強
調
繩
紋
之
美
。
此
外
，

要
處
理
在
結
體
內
外
穿
梭
的
繩

子
，
在
髹
飾
漆
液
和
拋
光
的
程
序

草書鳥字線胎漆結壁飾    85×49公分    棉線、漆、金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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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要
比
一
般
在
平
坦
器
面
上
製

作
漆
器
要
來
得
費
時
費
工
些
。

要
是
對
漆
汁
︵
尤
其
是
生

漆
︶
不
過
敏
的
話
，
製
作
漆
器
的

確
是
種
蠻
好
玩
的
﹁
遊
戲
﹂
；
通

常
漆
汁
過
敏
的
狀
況
，
不
僅
在
直

接
碰
觸
到
漆
液
的
部
位
會
紅
腫
且

癢
又
痛
，
也
會
因
為
它
散
放
的
氣

體
，
或
接
觸
或
被
吸
入
體
內
，
也

會
使
雙
眼
紅
腫
、
或
在
身
體
的
某

些
地
方
產
生
癢
癢
的
紅
點
。
雖
然

有
的
人
說
做
久
就
會
適
應
的
，
但

是
對
我
而
言
，
剛
開
始
我
並
不
怎

麼
過
敏
，
後
來
却
越
來
越
厲
害
，

這
大
概
與
自
己
在
操
作
時
愈
來
愈

不
小
心
有
關
，
而
年
紀
愈
大
免
疫

能
力
愈
差
也
可
能
是
原
因
之
一

吧
。

半立體掛飾    21×9.5公分    棉線、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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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

雕
漆
屏
風—

         

一
件
漆
器
修
護
案
例

王
佩
雯

主
角—

雕
漆
屏
風
︵
圖
一
︶

這
件
雕
漆
屏
風
的
確
切
年

代
不
詳
，
依
雕
飾
風
格
式
樣
推
測

可
能
為
清
乾
隆
年
間
作
品
。
屏
風

寬
六
六
．
五
公
分
、
高
五
七
．
二

公
分
、
深
二
五
公
分
，
分
屏
板
及

屏
座
兩
部
分
，
屏
板
寬
五
一
．
七

公
分
、
高
三
八
公
分
、
厚
二
．
五

公
分
，
正
面
雕
朱
漆
、
背
面
髹
黑

漆
；
屏
座
寬
六
六
．
五
公
分
、
高

三
三
公
分
、
深
二
五
公
分
，
四
周

朱
地
剔
黑
；
屏
板
與
屏
座
可
以
分

開
。
屏
板
正
面
以
八
仙
祝
壽
為
設

計
主
題
，
雕
刻
三
種
清
代
錦
地
紋

式
樣
。
屏
座
雕
飾
牡
丹
捲
草
紋
。

製
作
技
術
上
是
以
傳
統
木
作

榫
接
方
式
製
作
胎
體
，
表
面
漆
層

漆
器
品
種
繁
多
，
製
飾
工
法
不
同
，
不
同
漆
器
的
損
壞
狀
況
，
須
有
個
別
的
修
護
考
量
。
本
文
是
以
一
座
中
國
風
格
的
桌

上
型
雕
漆
屏
風
做
為
案
例
，
淺
談
漆
器
修
護
的
理
論
依
據
與
實
作
過
程
。

雕漆屏風正面【修護前】 私人收藏

雕漆屏風正面【修護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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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
作
工
序
從
破
損
處
及
橫
切
面
︹
註

一
︺﹙

圖
二﹚

推
斷
，
包
含
生
漆

固
胎
、
裱
布
、
刮
灰
、
髹
漆﹙

數

道﹚

、
剔
紅
、
剔
黑
等
製
作
過

程
。

文
物
狀
況

本
件
雕
漆
屏
風
因
自
然
與

人
為
因
素
，
產
生
了
胎
體
及
表
面

層
兩
部
分
的
損
壞
。
胎
體
部
分
位

在
結
構
的
邊
角
，
如
屏
板
的
四
個

角
及
屏
座
的
足
部
多
因
外
力
碰
撞

而
受
損
。
屏
座
結
構
部
位
因
長
時

間
溫
、
溼
度
變
化
，
引
起
木
材
胎

體
及
表
面
層
的
收
縮
膨
脹
，
又
因

二
者
收
縮
膨
脹
率
不
同
，
在
木
材

接
榫
部
位
造
成
表
面
層
開
裂
或
破

損
，
此
部
位
同
時
又
受
到
人
為
因

素
之
影
響
，
造
成
木
材
結
構
嚴

重
鬆
動
、
裱
布
纖
維
因
拉
力
而
破

損
。
此
狀
況
若
再
持
續
劣
化
，
則

可
能
因
整
體
結
構
的
鬆
散
而
影
響

屏
板
放
置
的
穩
定
性
。

表
面
層
的
損
壞
狀
況
包
含
：

表
面
層
剝
落
，
依
剝
落
程
度
不

同
，
可
分
別
見
到
木
胎
、
裱
布

層
、
地
仗
層
；
表
面
層
剝
離
、
起

翹
；
塗
膜
破
裂
、
裂
痕
；
塗
膜
撞

痕
、
壓
痕
；
塗
膜
刮
／
磨
痕
；
表

面
髒
污
、
黏
著
物
之
附
著
以
及
表

面
滴
流
痕
等
。
其
中
表
面
層
剝

離
、
起
翹
，
包
含
裱
布
層
剝
離
及

漆
層
嚴
重
破
損
起
翹
等
狀
況
，
此

部
位
最
容
易
因
外
在
因
素
而
繼
續

損
壞
；
表
面
髒
污
、
黏
著
物
則
會

造
成
視
覺
上
的
干
擾
。

修
護文

物
損
壞
的
狀
況
是
否
具

﹁
繼
續
損
壞
﹂
的
可
能
，
常
是
判

別
文
物
是
否
需
要
﹁
修
護
處
理
﹂

的
重
要
關
鍵
，
﹁
修
護
的
程
度
﹂

影
響
修
護
後
的
樣
貌
，
因
此
須
仔

細
評
估
。
對
文
物
而
言
，
所
有
外

加
的
物
質
均
不
屬
於
文
物
本
身
，

因
此
，
當
文
物
損
壞
狀
況
具
﹁
修

護
處
理
﹂
的
急
迫
性
時
，
如
何
以

﹁
最
少
量
處
理
﹂
來
保
存
文
物
最

原
始
樣
貌
，
是
需
要
謹
慎
思
考

的
。

現
今
漆
器
修
護
使
用
的
材

料
常
包
含
﹁
天
然
材
質
﹂
，
如
生

漆
、
動
物
膠
及
﹁
現
代
合
成
修

復
材
料
﹂
，
如
壓
克
力
系
黏
著
劑

P
a

ra
lo

id
 B

-7
2

、P
le

x
to

l D
4

9
8

/

D
3

6
0

等
。
東
方
國
家
如
日
本
，
因

傳
統
觀
念
的
考
量
，
大
多
認
為
漆

器
本
身
的
光
澤
、
質
感
具
有
其
不

可
取
代
的
特
性
，
因
此
偏
好
以
傳

統
漆
器
製
作
工
法
中
使
用
的
材
料

如
生
漆
、
漆
糊
、
漆
灰
、
刻
紵
灰

︹
註
二
︺

等
作
為
漆
器
修
復
媒
材
，

其
優
點
為
材
料
與
文
物
本
身
在
傳

圖二    屏座紅漆層cross-section在紫外光下放大200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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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

圖四    屏板背面漆層剝離起翹部位加固中。

點
為
材
質
具
有
可
移
除
性
，
比
較

符
合
現
代
修
護
的
倫
理
；
缺
點
為

表
面
的
光
澤
、
質
感
會
有
差
異
，

而
材
料
間
的
結
合
度
略
差
於
生
漆

材
質
。傳

統
漆
器
材
料
及
現
代
修
復

材
料
均
有
其
適
用
性
，
無
論
選
擇

何
種
媒
材
，
完
善
的
前
置
作
業
及

縝
密
的
規
劃
流
程
，
才
能
順
利
進

行
每
個
環
節
，
達
到
保
存
修
護
的

目
的
。

處
理

統
觀
念
上
較
為
貼
近
，
物
質
本
身

的
同
質
性
也
使
得
材
料
的
結
合
性

較
佳
；
缺
點
為
如
過
度
強
調
﹁
傳

統
材
質
﹂
，
而
未
針
對
漆
器
個
體

及
狀
況
的
不
同
做
評
估
，
而
將
此

法
普
遍
施
行
於
各
式
品
種
的
漆
器

文
物
時
，
則
有
可
能
因
生
漆
乾
燥

後
不
具
可
移
除
性
而
造
成
日
後
無

法
更
動
的
狀
態
，
有
時
反
而
會
形

成
一
種
破
壞
。
西
方
國
家
大
多
考

量
日
後
損
壞
狀
況
再
發
生
時
的
應

變
，
傾
向
以
具
可
移
除
性
的
現
代

合
成
修
護
材
料
進
行
處
理
，
其
優

木材結構及裱布層加固後。

木材結構鬆動、裱布層破損剝離    修護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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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圖六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
下
針
對
這
件
修
復
個
案
，

以
﹁
傳
統
漆
器
製
作
材
料
﹂
在

﹁
最
少
量
處
理
﹂
的
前
提
下
，
做

漆
器
修
護
處
理
的
介
紹
。
修
護
內

容
主
要
包
括
：
木
胎
體
結
構
鬆
動

部
位
及
表
面
漆
層
剝
離
、
起
翹
部

位
的
加
固
，
使
文
物
的
不
安
定
狀

況
穩
定
下
來
，
適
度
的
表
面
清

潔
，
使
文
物
本
身
視
覺
效
果
達
到

一
致
性
。

屏
座
胎
體
木
材
鬆
動
部
位
，

以
注
射
針
筒
將
百
分
之
三

∼

七
兔

皮
膠
分
次
注
入
裂
縫
內
部
，
進
行

加
固
加
壓
處
理
，
使
原
本
略
微
鬆

散
的
結
構
歸
位
。
待
乾
後
，
再
使

用
生
漆
、
漆
糊
︹
註
三
︺

由
破
損
處
以

少
量
多
次
的
方
式
滲
入
，
加
強
整

體
的
穩
定
度
。
︵
圖
三
︶

文
物
表
面
漆
層
嚴
重
剝
離
、

起
翹
之
部
位
，
以
毛
筆
滲
入
適
量

生
漆
，
再
將
漆
糊
／
乙
醇
混
合

物
，
緩
慢
滲
入
起
翹
部
位
之
內

部
，
確
定
剝
離
的
漆
層
具
足
夠
的

柔
軟
度
時
，
再
以
竹
籤
或
夾
具
隔

著
聚
酯
片
及
壓
克
力
板
進
行
加
壓

加
固
工
作﹙

圖
四﹚

，
加
壓
過
程

表面層剝離    修護前

表面層剝離    加固後

表面層剝離    修護前

表面層剝離    加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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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須
重
複
以
乙
醇
清
除
溢
出
的
漆

糊
，
以
免
漆
糊
乾
燥
後
形
成
無
法

清
除
的
漬
痕
。
對
於
較
厚
的
剝
離

漆
層
，
必
須
重
複
滲
透
加
壓
，

以
達
到
黏
合
壓
整
的
效
果
︵
圖

五
、
六
︶
。
此
外
，
天
然
漆
的
乾

燥
是
氧
化
反
應
的
過
程
，
微
環
境

中
製
造
高
溼
度
的
條
件
能
加
速
天

然
漆
的
乾
固
，
在
修
護
過
程
中
這

個
步
驟
是
必
須
但
卻
具
風
險
的
，

因
為
在
長
時
間
高
溼
度
的
環
境

下
，
漆
膜
可
能
會
產
生
晦
暗
不
明

的
現
象
，
因
此
需
特
別
留
意
。

表
面
清
潔
工
作
如
標
籤
貼

紙
、
透
明
膠
帶
殘
片
經
過
溶
劑
測

試
後
以
乙
醇
移
除
。
表
面
髒
污
、

畫
痕
以
純
水
進
行
表
面
清
潔
。
古

文
物
保
留
一
點
古
樸
感
往
往
是
可

以
被
接
受
的
，
因
此
雕
漆
刻
痕

中
的
灰
塵
污
漬
以
﹁
部
分
清
潔

︵p
a
rtia

l c
le

a
n

in
g

︶
﹂
的
方
式
執

行
。

結
語當

文
物
本
身
不
安
定
的
因

子
被
控
制
後
，
文
物
就
會
降
低
劣

化
速
率
。
日
常
的
維
護
大
致
可
從

控
制
環
境
的
溫
度
、
溼
度
、
光
熱

做
起
，
例
如
漆
器
文
物
適
合
放
置

在
相
對
溼
度6

0
±

5
%

之
間
，
溫

度
介
於2

0
℃

左
右
的
環
境
中
，
將

可
預
防
黴
菌
、
蟲
害
的
滋
長
。
光

線
中
的
紫
外
線
會
損
害
漆
器
的
強

度
及
色
澤
；
紅
外
線
，
有
顯
著
的

熱
效
應
，
將
促
使
水
分
揮
發
，
造

成
漆
層
開
裂
、
剝
落
，
因
此
漆
器

文
物
平
日
應
避
免
在
強
光
直
接
照

射
下
展
示
或
保
存
。
一
般
展
示
漆

器
藏
品
比
較
適
宜
的
照
度
介
於

7
0

~
1

0
0

lu
x

之
間
，
而
照
明
文
物

所
使
用
的
燈
具
，
其
強
度
不
可
含

高
於7

5μ
w

 / lu
m

e
n

的
紫
外
線
。

平
時
定
期
觀
察
文
物
狀
況
，
並
監

控
儲
藏
環
境
，
避
免
人
為
因
素
破

壞
，
才
能
有
效
保
存
漆
器
文
物
。

漆
器
損
壞
的
狀
況
是
多
樣
性

的
，
因
此
，
並
沒
有
一
套
單
一
行

則
可
以
用
來
修
護
所
有
文
物
，
詳

實
觀
察
、
紀
錄
、
討
論
是
修
護
處

理
前
的
必
備
工
作
。
修
護
處
理
過

程
中
必
須
縝
密
思
考
每
個
環
節
才

能
有
效
達
到
修
護
的
目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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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：

由文物剝落漆塊進行樹酯包埋研磨後於顯微鏡下以紫外光觀察，可清楚看到天然漆黃褐色的螢光反應、紅色顏料顆粒及髹漆的次

數。切片製作攝影由林永欽執行。

混合黏性高的糯米或蓬萊米（日本用薄力小麥麵粉）10g、生漆12g、棉屑5g、木粉（楠香木等）15~20g調製而成。

小麥澱粉與生漆1：1。先將小麥澱粉加適量水調製成麵糰狀，再加入生漆調配而成。

1.

2.

3.




